
车辆运营服务合同车辆运营服务合同
编号： 11N457873856202413603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库尔勒市哈拉玉宫乡中心学校

 

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库尔勒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

 

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和

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现就车辆运营服务等事宜签订合同如下：

第一条第一条 运营服务车辆名称、服务费及计算方法等

车辆名称 型号
额定吨位

/限乘人数

 
服务起止日期

 

 服务费及其
所含内容、

计算方法

公交车  -
公交车核载

人数

2024年 5 月 24 日-
2024年 5 月 24 日

详见本合

同第二条

第1款

第二条第二条 服务费计算及支付方法

1. 服务费计算方法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，服务车辆服务费¥ 800 元/日/辆（含税）
合计 1600 元，大写  壹仟陆佰元整 。每日用车量根据需要来调配(后附明细)。

本条所约定的一日为上午  /  至  /  ；下午   /   至  /  。甲方若超出本条所约定的时间范围内用
车的，应当额外支付服务费。额外服务费为： / 元/小时（不满一小时按照一小时计算）。

2.  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服务费，现金或银行转帐。

第三条第三条 服务车（船）用途及乘车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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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接送甲方人员往返地点         /         之间。

2、乘车时间为上午：    /  到   /  接人；    /  到     /   接人；下午：   /  到    /   接人；   /  到    /
  接人。

为了保证乘车的人员能够准时乘车，乙方按照本条约定准时发车，若甲方人员未按照本条所约

定的时间乘车，则乙方不承担迟到人员的接送。由甲方自行负责。

    第四条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    1.负责通知乘车人员乘车时间。并承担未按时乘车人员的接送。

    2.按时支付服务费。

3. 甲方若超过本协议第三条约定使用服务车辆的，则需要书面通知乙方。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
全部由甲方自行承担。

    第五条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确保服务车辆符合安全要求，安全设置（包括附属配套设施）须齐全有效，有关人员须取得
相应资格，严格按规定持证上岗。对服务车辆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非甲方原因引起的安全问题和事

故责任负责，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，与甲方无关。

    2.确保服务车辆为乙方本单位所有，不得将挂靠在乙方单位的车辆出租给甲方使用。

3.按照合同约定准时接送乘车人员。

4.负责服务期限内服务车辆的正常维修和保养工作，确保其质量和数量符合甲方要求，并按国
家有关规定参加机动车辆保险，乙方承担车辆维护和保险费用。

5.按约定收取服务费(运费)，并按甲方规定开据有效的结算凭证。

第六条第六条 违约责任

1、甲乙双方必须信守合同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，须向守约方交纳¥   /  元的违约金。如
果造成的实际损失大于违约金，守约方拥有要求违约方按照合同法规定增加补偿的权利。

2、如因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乙方车辆经济损失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但是双方有义务采取积
极措施防止对方经济损失进一步扩大。

第七条第七条 不可抗力

1.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法定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本合同时，应在2小时内向对方通知，
并应在 5天内提供权威机关的书面证明。

2.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或双方有义务采取措施，将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。

第八条第八条 争议解决

本合同如发生争议或纠纷，甲、乙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九条第九条 其他

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本合同的附件及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组成部分，与
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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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保密：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属于双方经营活动内容, 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当事人书面允许不得对
外泄露。

3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一式2份， 乙方执1份，甲方执 1份。

 

 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库尔勒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库尔勒市新城辖区迎宾路216号

开户行：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路支行313888000089

账号：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736070100100020234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2115700

 

日期：2024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年    月     日

 

合同签订地：库尔勒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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